
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重庆证监局现场检查监管意见的整改报告 

 

2014 年 4 月 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以下简称“重庆证

监局”）对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发了《中国证

监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场检查的通知》（渝证监

市〔2014〕81 号），自 2014 年 4 月 15 日开始对公司近两年来在公司治理、内部

控制、信息披露、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控股子公司规范运作、接待投资者记录、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现金分红政策执行、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与会计核算等

方面的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 

2014 年 6 月 5 日，重庆证监局就此次检查发现的问题对公司下发了《中国

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场检查的监管意见函》

（渝证监函〔2014〕37 号）（以下简称“监管意见”），并要求公司针对提出的问题

逐项制定整改计划，落实整改期限和责任人。公司对此次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高度重视，已经针对重庆证监局提出的相关问题组织相关人员召开了专题讨论

会，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深入分析，查找问题原因，对需要整改的事项制定了相

应的整改计划。截至目前，公司已将部分事项整改，余下部分事项将在 2014 年

8 月底前整改。现将本次监管意见的整改情况说明如下： 

一、 关于信息披露及“三会运作”的问题 

1、信息披露不完整 

公司未在2013年报附注中披露应收账款质押情况，且在2013年报董事会报告

中有部分信息披露不够充分，未满足相关内容与格式指引的规定。 

2、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业务未提交董事会审议 

由于对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业务的理解有偏差，导致公司与银行在截至2013

年底所开展的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业务未从“综合授信额度”中分离，以至于公司应

收账款质押融资业务未提交董事会审议，不符合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 

整改计划：针对上述问题，公司将采取如下措施：首先，对正在和将要发生

的应收账款质押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合理估计，并拟定相应的议案，拟在2014

年8月中旬按照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公告。同时，

在2014年半年度报告中，分别披露截至2013年12月31日和截至2014年6月30日公

司权属受限应收账款的期末余额和受限原因。其次，在2014年半年度报告中，披

露“2013年度主营业务成本构成信息、研发项目的目的、进展和拟达到的目标、

预计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2014年度经营计划”等信息。 

整改期限：2014年8月底前。 

整改责任人：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二、财务会计及内控问题 

1、部分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问题 

公司部分库龄在三年以上的存货未按照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全额计提跌价

准备。 

整改结果：公司已对该部分存货全额计提跌价准备金额351.81万元。  

整改责任人：总经理、财务总监。 

2、部分财务内控制度不健全，内控执行不到位的问题 

（1）公司内销业务相关内控制度不健全，销售与收款内控执行不到位。 

公司将严格按照《应收账款控制管理流程》执行，并督促销售部门完善《报

价流程》、《订单管理制度》，以规范内销业务，明确对客户的信用期、销售发货

以及应收账款超信用期继续发货的审批流程并严格执行。 

整改期限：2014年8月底前。 

整改责任人：总经理、财务总监。 

（2）公司对存货中的不合格品未建立专门的减值政策和内控制度的问题。 



整改计划：公司正在修订《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对不合格品制定单独

的跌价准备计提政策，提交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 

整改期限：2014年8月底前。 

整改责任人：总经理、财务总监。 

（3）其他财务内控问题 

公司部分费用核算不及时，个别科目核算不规范。 

整改计划：公司将严格按照《费用报销制度》执行，及时进行费用报销及核

算，加强凭证复核工作；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培训、考核。 

整改期限：2014年8月底前。 

整改责任人：总经理、财务总监。 

 

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7 月 25 日 




